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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报表制度

（2025年统计年报和2026年定期统计报表）
山西省统计局制定
2025年12月
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一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
本制度由山西省统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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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为将各类达到规模（限额）标准单位及时、全面、真实、准确纳入统计范围，夯实各项统计工作开展的基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制定本制度。
（二）本制度属山西省统计调查制度，是山西省统计局对各市、县级统计部门和县及县以上有关部门的综合要求。各市县统计部门、县及县以上有关部门应按照本统计制度规定的统计范围、计算方法、统计口径和填报目录，认真组织实施，按时报送。

（三）本制度包括年度报表和定期报表，反映各类“准四上”单位的基础信息、申报进度、入库状态等情况。

（四）本制度的资料来源是各部门的单位审批登记资料筛选出来的“准四上”单位。

“准四上”单位分为以下两类：

1.月度“准四上”单位指各市、县级工信、住建、房产、商务、能源部门以及开发区向同级统计部门提供的新开业（投产）、取得资质等级的达到规上标准，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单位。

2.季（年）度“准四上”单位指省税务部门向省统计局提供的达到规上标准，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单位。

（五）本制度的填报范围为所有“准四上”单位。
晋DC101表的填报范围为辖区内达到规模（限额）以上，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法人单位和国家允许视同法人的产业活动单位。

晋DC102表的填报范围为辖区内达到规模（限额）以上，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法人单位和国家允许视同法人的产业活动单位。
晋DC201表填报范围为辖区内达到规模（限额）以上、新获取资质，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法人单位和国家允许视同法人的产业活动单位。
晋DC202表的填报范围为辖区内自上年度第四季度新开业（投产）的达到规模以上，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工业法人单位和国家允许视同法人的工业产业活动单位。

晋DC203表的填报范围为辖区内自上年度第四季度新开业的达到限额以上的，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和国家允许视同法人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

晋DC301表的填报范围为辖区内自上年度第四季度新注册资质的，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建筑业法人单位和国家允许视同法人的建筑业产业活动单位。

晋DC302表的填报范围为辖区内自上年度第四季度新增的，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

本制度采用统一的统计分类标准和编码，统计机构和调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自行更改。

（七）本制度取得的统计资料，供统计系统及相关部门使用，暂不对外公布。
二、报 表 目 录
	表号
	表名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及
方式

	（一）综合年报表式

	晋DC101表
	年度“小升规”企业摸底监测汇总表
	年报
	辖区内达到规模（限额）以上，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法人单位和国家允许视同法人的产业活动单位
	各市、县

统计局
	10月1日-11月20日，山西调查单位管理系统上报

	晋DC102表
	年度“小升规”企业摸底监测信息表
	年报
	同上
	各县统计局
	同上

	（二）综合定报表式

	晋DC201表
	月度（季度）“准四上”单位入库监测汇总表
	月报
	辖区内达到规模（限额）以上、新获取资质，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法人单位和国家允许视同法人的产业活动单位
	各市、县

统计局
	月后（季后）20日前，山西调查单位管理系统上报

	晋DC202表
	规模以上新投产工业企业监测信息表
	月报
	辖区内自上年度第四季度新开业（投产）的达到规模以上，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工业法人单位和国家允许视同法人的工业产业活动单位
	各县统计局
	月后（季后）20日前，山西调查单位管理系统上报

	晋DC203表
	限额以上新开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企业监测信息表
	月报
	辖区内自上年度第四季度新开业的达到限额以上的，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和国家允许视同法人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
	同上
	同上

	晋DC301表
	新注册资质建筑业企业监测信息表
	月报
	辖区内自上年度第四季度新注册资质的，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建筑业法人单位和国家允许视同法人的建筑业产业活动单位
	同上
	月后20日前，山西调查单位管理系统上报

	晋DC302表
	新增房地产开发企业监测信息表
	月报
	辖区内自上年度第四季度新增的，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
	同上
	同上


三、调 查 表 式
（一）综合年报表式
年度“小升规”企业摸底监测汇总表
表　　号：晋ＤＣ１０１表
制定机关：山西省统计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6〕57号
综合机关名称：                               ２０２  年　　　　　　　　　　有效期至：2027年1月
	指标名称
	代码
	“小升规”摸底监测单位数（个）
	入户核查率（%）
	达标（限）率
（%）
	申报单位数（个）
	入库率（%）

	甲
	乙
	1
	2
	3
	4
	5

	总计
	01
	
	
	
	
	

	一、分专业
	—
	
	
	
	
	

	工业
	02
	
	
	
	
	

	批发和零售业
	03
	
	
	
	
	

	住宿和餐饮业
	04
	
	
	
	
	

	服务业
	05
	
	
	
	
	

	二、分地区
	—
	
	
	
	
	

	…
	…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达到规模（限额）以上，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法人单位和国家允许视同法人的产业活动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各市、县统计局于10月1日-11月20日通过“山西调查单位管理系统”填报。

3.本表宾栏部分：
(1)入户核查率(%)=入户数／“小升规”摸底监测单位数×100%。
(2)达标率(%)=达标（限）单位数／“小升规”摸底监测单位数×100%。
(3)入库率(%)=入库户数／“小升规”摸底监测单位数×100%。
年度“小升规”企业摸底监测信息表
表　　号：晋ＤＣ１０２表
制定机关：山西省统计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6〕57号
综合机关名称：                                                       ２０２  年　　　　　　　　　　　　　　　　　　　　　　　  有效期至：2027年1月
	部门信息
	监测信息

	序号
	单位所在地区划码
	单位详细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详细地址
	主要业务活动
	行业    代码（2017）
	所属专业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联系  电话
	单位详

细名称
	单位所在地区划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
类型
	主要业务活动
	行业    代码
	所属专业
	执行会计标准
	机构
类型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入户核查时间
	是否达规达限
	入库资料齐备时间
	入库申报时间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1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达到规模（限额）以上，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法人单位和国家允许视同法人的产业活动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各县统计局于10月1日-11月20日通过“山西调查单位管理系统”填报。

3.第1列“行政区划代码”指县区级六位行政区划代码。

4.第6列“行业代码（2017）”指行业小类代码。

5.第7列“所属专业”：工业 B；批发和零售业 E；住宿和餐饮业 S；服务业 F。
6.第11、12、13、14、15、16、17、18、19栏依据企业实际信息填写。
7.第20栏“入户核查时间”为指县级业务人员首次入户时间，未入户的本栏免填。
8.第21栏“是否达规达限”，达规（限）填“1”,不达规（限）填“0”。
9.第23栏“入库申报时间”指该单位在调查单位审批平台上首次进行申报的时间。
（二）综合定报表式

月度（季度）“准四上”单位入库监测汇总表
表　　号：晋ＤＣ２０１表
制定机关：山西省统计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6〕57号
综合机关名称：                             ２０２  年　 月　　　　　　　 有效期至：2027年1月
	指标名称
	代码
	当月
	累计

	
	
	监测数（个）
	入库数（个）
	“准四上”单位数
	入户核查率（%）
	平均入户相距时间(天)
	达标（限）率（%）
	入库数（个）
	入库率（%）

	甲
	乙
	1
	2
	3
	4
	5
	6
	7
	8

	总计
	01
	
	
	
	
	
	
	
	

	一、分专业
	—
	
	
	
	
	
	
	
	

	工业
	02
	
	
	
	
	
	
	
	

	建筑业
	03
	
	
	
	
	
	
	
	

	房地产
	04
	
	
	
	
	
	
	
	

	批发和零售业
	05
	
	
	
	
	
	
	
	

	住宿和餐饮业
	06
	
	
	
	
	
	
	
	

	    服务业
	
	
	
	
	
	
	
	
	

	二、分部门
	—
	
	
	
	
	
	
	
	

	工信
	07
	
	
	
	
	
	
	
	

	住建
	08
	
	
	
	
	
	
	
	

	房产
	09
	
	
	
	
	
	
	
	

	商务
	10
	
	
	
	
	
	
	
	

	能源
	11
	
	
	
	
	
	
	
	

	    税务
	12
	
	
	
	
	
	
	
	

	三、分地区
	—
	
	
	
	
	
	
	
	

	…
	…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达到规模（限额）以上、新获取资质，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法人单位和国家允许视同法人的产业活动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各市、县统计局于月后（季后）20日前通过“山西调查单位管理系统”填报。
3.本表宾栏部分：
(1)入户核查率(%)=入户数／“准四上”单位数×100%。
(2)平均入户相距时间=从部门提供“准四上”单位信息时间到县级统计部门首次入户核查登记相距的自然天数／“准四上”单位数。
(3)达标率(%)=达标（限）户数／“准四上”单位数×100%。
(4)入库率(%)=入库户数／“准四上”单位数×100%。
规模以上新投产工业企业监测信息表
表　　号：晋ＤＣ２０２表
制定机关：山西省统计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6〕57号
综合机关名称：                                                       ２０２  年　　月　　　　　　　　　　　　　　　　　　　　　有效期至：2027年1月
	部门提供信息
	监测信息

	序号
	单位所在地区划码
	新建企业或投产项目名称
	详细地址
	行业      代码（2017）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联系  电话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开业时间
	单位详细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类型
	主要业务活动
	行业    代码
	执行会计标准
	机构类型
	资质等级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部门提

供时间
	首次入户核查时间
	是否达规达限
	入库资料齐备时间
	入库审核省级通过时间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1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自上年度第四季度新开业（投产）的达到规模以上，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工业法人单位和国家允许视同法人的工业产业活动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各县统计局于月后（季后）20日前通过“山西调查单位管理系统”填报。

3.第1列“行政区划代码”指县区级六位行政区划代码。

4.第4列“行业代码（2017）”指行业小类代码。

5.第10、11、12、13、14、15列依据企业实际信息填写。
6.第16列“资质等级”免填。
7.第17列“主营业务收入（营业收入）（万元）”在实地核实后填报。

8.第18列“部门提供时间”为各部门向县级统计机构提供该企业信息时间。
9.第19列“首次入户核查时间”指县级业务人员首次入户时间，未入户的本栏免填。
10.第20列“是否达规达限”，达规（限）填“1”,不达规（限）填“0”。
11.第21列“入库资料齐备时间”指入库所需资料准备齐全的时间，未齐全的本栏免填。
12.第22列“入库审核省级通过时间”指省级审核通过时间，未通过的免填。
限额以上新开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企业监测信息表
表　　号：晋ＤＣ２０３表
制定机关：山西省统计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6〕57号
综合机关名称：                                                         ２０２  年   月　　　　　　　　　　　　　　　　　　　　 有效期至：2027年1月
	部门提供信息
	监测信息

	序号
	单位所在地区划码
	单位详

细名称
	详细地址
	行业      代码（2017）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联系  电话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开业时间
	单位详细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单位类型
	主要业务活动
	行业      代码
	执行会计标准
	机构类型
	资质等级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部门提

供时间
	首次入户核查时间
	是否达规达限
	入库资料齐备时间
	入库审核省级通过时间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1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自上年度第四季度新开业的达到限额以上的，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和国家允许视同法人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各县统计局于月后（季后）20日前通过“山西调查单位管理系统”填报。

3.第1列“行政区划代码”指县区级六位行政区划代码。

4.第4列“行业代码（2017）”指行业小类代码。

5.第10、11、12、13、14、15列依据企业实际信息填写。

6.第16列“资质等级”免填。

7.第17列“主营业务收入（营业收入）（万元）”在实地核实后填报。

8.第18列“部门提供时间”为各部门向县级统计机构提供该企业信息时间。
9.第19列“首次入户核查时间”指县级业务人员首次入户时间，未入户的本栏免填。
10.第20列“是否达规达限”，达规（限）填“1”,不达规（限）填“0”。
11.第21列“入库资料齐备时间”指入库所需资料准备齐全的时间，未齐全的本栏免填。
12.第22列“入库审核省级通过时间”指省级审核通过时间，未通过的免填。
新注册资质建筑业企业监测信息表
表　　号：晋ＤＣ３０１表
制定机关：山西省统计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6〕57号
综合机关名称：                                                         ２０２  年　 月　　　　　　　　　　　　　　　　　　　　 有效期至：202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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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自上年度第四季度新注册资质的，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建筑业法人单位和国家允许视同法人的建筑业产业活动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各县统计局于月后20日前通过“山西调查单位管理系统”填报。

3.第1列“行政区划代码”指县区级六位行政区划代码。

4.第8、9、10、11、12、13列依据企业实际信息填写。

5.第14列“资质等级”在实地核实后填报。

6.第15列“主营业务收入（营业收入）（万元）”免填。
7.第16列“部门提供时间”为各部门向县级统计机构提供该企业信息时间。
8.第17列“首次入户核查时间”指县级业务人员首次入户时间，未入户的本栏免填。

9.第18列“是否达规达限”，达规（限）填“1”,不达规（限）填“0”。

10.第19列“入库资料齐备时间”指入库所需资料准备齐全的时间，未齐全的本栏免填。

11.第20列“入库审核省级通过时间”指省级审核通过时间，未通过的免填。
新增房地产开发企业监测信息表
表　　号：晋ＤＣ３０２表
制定机关：山西省统计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6〕57号
综合机关名称：                                                        ２０２  年　　月　　　　　　　　　　　　　　　　　　　　 有效期至：202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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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自上年度第四季度新增的，但尚未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平台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各县统计局于月后20日前通过“山西调查单位管理系统”填报。

3.第1列“行政区划代码”指县区级六位行政区划代码。

4.第8、9、10、11、12、13列依据企业实际信息填写。

5.第14列“资质等级”在实地核实后填报。

6.第15列“主营业务收入（营业收入）（万元）”免填。
7.第16列“部门提供时间”为各部门向县级统计机构提供该企业信息时间。
8.第17列“首次入户核查时间”指县级业务人员首次入户时间，未入户的本栏免填。

9.第18列“是否达规达限”，达规（限）填“1”,不达规（限）填“0”。

10.第19列“入库资料齐备时间”指入库所需资料准备齐全的时间，未齐全的本栏免填。

11.第20列“入库审核省级通过时间”指省级审核通过时间，未通过的免填。
四、填报规定、指标解释及审核要求
（一）填报规定

1.本调查按单位的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进行统计。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原则上在哪个市就由哪个市统计，并由所在市上报资料。

2.各表内所有价值量指标均以人民币“万元”为计量单位。凡以外币形式计算的价值量指标，均以报告期末汇率折合成人民币填写；所有数字一律取整数，凡未满一个计量单位的，应四舍五入，不留小数。

（二）指标解释及审核要求
一套表调查单位的标准
规模以上工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有资质的建筑业：指有总承包、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指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

规模以上服务业：指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社会工作。

单位所在地区划码  指单位所在地区的区划代码。按2025年《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填写。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详细地址  要求写明单位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盟）、县（市、区、旗）、乡（镇、街道）、村（居）委会以及具体街（路）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行业代码  指根据其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性质对各类单位进行的分类，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填写行业小类代码。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宗教活动场所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分别按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新版《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书》《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或新版《营业执照》）填写，机关法定代表人填写单位主要负责人。产业活动单位填写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包括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能够与单位取得联系的信息。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电话号码以填写固定电话号码为主，对于确实没有固定电话号码的单位，可以填写主要负责人的移动电话号码。
主营业务收入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所实现的收入。如果会计“利润表”列示“主营业务收入”项目，则根据其本年累计数填报；或者，根据会计“主营业务收入”科目的本年各月贷方余额（结转前）之和填报，如未设置该科目，以“营业收入”代替填报
开业时间 指企业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后，经过一系列筹建工作，正式开始投入运营的具体年月。限筹建企业以外的企业填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指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号）规定，由赋码主管部门给每一个法人单位和其他组织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由18位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不使用I、O、Z、S、V）组成，第1位为登记管理部门代码、第2位为机构类别代码、第3-8位为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第9-17位为组织机构代码、第18位为校验码。

第1位：登记管理部门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分为1机构编制；2外交；3司法行政；4文化；5民政；6旅游；7宗教；8工会；9市场监管；A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N农业；Y其他。

第2位：机构类别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分为：

1机构编制：1机关，2事业单位，3中央编办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9其他；

2外交：1外国常驻新闻机构，9其他；

3司法行政：1律师执业机构，2公证处，3基层法律服务所，4司法鉴定机构，5仲裁委员会，9其他；

4文化：1外国在华文化中心，9其他；

5民政：1社会团体，2民办非企业单位，3基金会，9其他；

6旅游：1外国旅游部门常驻代表机构，2港澳台地区旅游部门常驻内地（大陆）代表机构，9其他；

7宗教：1宗教活动场所，2宗教院校，9其他；

8工会：1基层工会，9其他；

9市场监管：1企业，2个体工商户，3农民专业合作社；

A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1军队事业单位，9其他；

N农业：1组级集体经济组织，2村级集体经济组织，3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9其他；

Y其他：不再具体划分机构类别，统一用1表示。

第3-8位：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

第9-17位：主体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参照《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 11714〕）。

第18位：校验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

已经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必须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填写时，要按照《营业执照》或其他证照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由统计部门赋予统计用临时代码。
单位详细名称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
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机关、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其他单位按相关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填写时应使用规范化中文，并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不得使用简称、缩写等。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应填写一个单位名称，同时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单位类型分为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1.法人单位：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负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受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2.产业活动单位：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或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个体经营户：包括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体经营户。

个体工商户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经经营主体登记机关登记注册，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个人和家庭。

其他个体经营户是指未在经营主体登记机关登记注册，但是有相对固定场所、一年内实际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个体经营活动累计三个月以上的个人和家庭，不包括以辅助劳力或者利用农闲时间进行兼营性工业、商业及其他活动的农民和农民家庭。

主要业务活动  指各单位开展的经营活动中最重要或增加值（营业收入）所占比重最多的生产经营活动。填写时，按照“动词+（修饰性定语）名词”或“（修饰性定语）名词+动词”的形式填写，动词用于描述业务活动的类型，名词用于描述商品或服务的名称，如“铝矿采掘”“纯棉服装加工”“市政道路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五金制品批发”“普通小学教育”等。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机构类型  分为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居委会、村委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机构。
1.企业：包括（1）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新版《营业执照》）的各类企业法人；（2）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3）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或经营单位，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分支机构；（4）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但实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且符合产业活动单位条件的企业法人的组成部分。
2.事业单位：包括（1）经机构编制部门批准成立和登记或备案，领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取得法人资格的单位；（2）事业法人单位的本部及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
3.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政党机关、政协组织和其他机关法人；机关法人单位的本部，以及国家权力机关分支机构、国家行政机关分支或派出机构、监察机关分支机构、人民法院分支机构、人民检察院分支机构等。
（1）国家权力机关：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办事机构。
（2）国家行政机关：指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以及地区行政行署。
（3）国家监察机关：指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
（4）国家司法机关：指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5）政党机关：指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和所属办事机构、各民主党派各级机关和办事机构。
（6）政协组织：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
4.社会团体：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1）经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的各类社会团体；（2）由各级机构编制管理部门直接管理其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3）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免于登记的社会团体。
5.民办非企业单位：指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法人指经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6.基金会：指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颁发《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的基金会。
7.居民委员会：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决定设立的社区（居委会）。
8.村民委员会：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村民委员会。
9.农民专业合作社：指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通过提供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来实现成员互助目的的组织。包括（1）经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登记，领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或新版《营业执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领取新版《营业执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法人；（2）经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
10.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下，耕地、河道、灌溉设施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合作经营、民主管理、服务村民的经济组织，主要是由原人民公社（现乡、镇）、生产大队（现村）、生产队（现村民组）建制经过改革、改造、改组形成的合作经济组织，包括经济联合总社、经济联合社、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经济联合总社、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股份合作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设立需经县级及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颁发登记证书或证明书。

11.其他组织机构：指除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其他符合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条件的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和各类宗教活动场所等。
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  根据企业的人员素质、管理水平、资金数量、承包能力和建设业绩进行综合评价划分的等级。依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2015年第22号）和《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已领取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需根据新版证书的主项资质等级项中的文字，暂仍对照《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建〔2001〕82号）的资质等级填列4位资质等级编码（劳务资质证书的劳务分包建筑业企业填报C990）。限建筑业企业填写。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企业资质等级  根据企业的人员素质、管理水平、资金数量、承包能力和建设业绩进行综合评价划分的等级。依据建设部《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2000〕年第77号）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暂定级，没有级别的填写“9其他”。限房地产开发经营业企业填写。
